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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黄院〔2021〕15 号 签发人: 菅浩然

关于印发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来华留学生
管理办法》等管理制度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现将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来华留学生管理办法》等管理

制度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来华留学生管理办法

2.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来华留学生招生管理规定

3.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外籍教师聘任与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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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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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外籍教师聘任与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学校对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

（以下简称外教）的聘任与管理，根据《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

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外专发〔2017〕

36号）等相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

第二条 为了做好外教的管理工作，成立校党委外事工作领

导小组，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外事工作方针政策，落实上级关

于外事工作的决策部署。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

设在对外联络与合作处，是学校执行国家外事政策、处理全校外

事工作的归口部门，肩负着政策把关和外事管理的双重职责。涉

及外教管理的具体工作包括：

（一）受理外教来校任教的申请。

（二）负责组织签订、解释并保管合同。

（三）负责有关证件（外国专家证、居留证、签证）的办理

和延期。

（四）节假日有关活动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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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负责外教的工资、旅游和医疗津贴等的发放手续办理。

（六）配合学校教务、业务部门做好外教的教学检查和教学

评估。

第三章 聘任管理

第三条 在学校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外教，必须与学校签订聘

用合同，其薪资待遇一事一策。外教的人选由有外教需求的教学

单位与对外联络与合作处协商决定，聘请及签订合同等事宜由对

外联络与合作处负责。

第四条 应聘外教应具备以下条件：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2

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，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且身体健康；外籍语

言教师应受过相应的语言教学训练，取得相应的语言培训资质，

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；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

规定，尊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。

第五条 应聘外教应向学校提供有效护照复印件、详细的个

人简历、工作资历证明、最高学位（学历）证书或相关批准文件、

无犯罪证明、体检证明等相应文件。

第六条 外教来校任教的出入境各项手续及相关保险由对外

联络与合作处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办理。

第七条 外教有责任保证其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。外教提

供的材料如有虚假成分，一经查处，学校有权利直接解聘此外教

并向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汇报，依法收缴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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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留证件以及外国专家证。

第八条 外教合同到期后，必须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出境。

有继续留校工作意向的外教应在其合同到期前两个月向所在所

属教学单位提出申请，由所属教学单位与对外联络与合作处共同

协商后与其签订新的工作合同并为其办理来华工作许可以及居

留许可延期手续。对于合同期满要离任的外教，学校应当及时为

其办理签证变更手续。

第九条 对严重违反合同条款或者违反中国法律的外教，学

校在与其解除合同的同时要向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出入

境管理部门报告，依法收缴其所持的外国人居留证或缩短其在华

停留期。

第十条 外教的突发事件由所属教学单位处理，并按照有关

规定即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。

第四章 教学管理

第十一条 外教自接受学校聘请后，应在规定时间内报到。

外教来校后，在所属教学单位的帮助下，应尽快了解教学要求，

熟悉学生情况。

第十二条 外教应在所属教学单位的指导下，根据教学任务

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拟定学期授课计划（两周内完成），经教务处

和所属教学单位批准后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外教所属教学单位负责每月检查教学进度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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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召开一次由外教参加的教务工作会议，全面掌握外教的教学

内容、进度及效果。

第十四条 充分发挥外教的作用。外教所属教学单位要把外

教视作本单位的成员，主动向他们介绍我国有关外国人管理法

规、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本单位的教学、科研情况，共同商讨工作

中的问题，制定授课计划。提倡中外教师共同备课、交流和观摩

教学经验。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，解除他们的后顾

之忧，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

第十五条 外教所属教学单位要经常了解和检查外教的工作

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校对外联络与合作处。

第十六条 外教所属教学单位应将外教列为教学质量评价参

评对象，每学期将评价结果上报教务处和对外联络与合作处，外

教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将作为外教聘任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七条 为了学习外教专长，争取最佳聘用效益，学校为

每位外教配一至两名合作教师，合作教师既是外教的同事、助手、

合作者，又是外教在教学上培养和帮助的对象。

第十八条 外教应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进行教学活动，

如需放映外国电影、录像，发放外国书籍，应经所属教学单位同

意。

第十九条 外教在教学活动中，应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，

不得传播、宣教我国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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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外教应根据考试目标的要求来选择适当的考试方

式。学期结束，外教需写出书面总结报告交所属教学单位。

第二十一条 外教应根据工作需要参加学校的教学、科研活

动，外教有义务对学校的工作检查和评估进行配合。

第五章 生活管理

第二十二条 对外联络与合作处及有关单位应认真做好外教

的接待工作，积极为外教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及生活条件，使他

们无后顾之忧。

第二十三条 外教住在学校提供的公寓内，公寓内提供家具、

空调、彩电、洗衣机、热水器、燃气灶、电话等。

第二十四条 学校对外联络与合作处应将外教居住地点向校

保卫部及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备案。

第二十五条 外教必须遵守公寓管理制度，做到：

（一）服从公寓管理人员的安排，房间内设施有问题时，及

时通知管理人员解决。

（二）不得留访客住宿,保持公寓楼内安静和正常生活秩序，

不得酗酒闹事、打架斗殴，不得大声喧哗或高声播放音响妨碍其

他人的休息。

（三）不得在房间使用电炉、热得快等电热器具。

（四）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应存入银行或妥善保管。

（五）未经对外联络与合作处同意，其他人员不得随意进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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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教住所，来访者须交验本人有效证件（身份证、工作证、学生

证或护照等）办理登记手续方可入内。

第六章 安全管理

第二十六条 外教在校期间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

法规、教育部等部委政策规定以及学校规章制度等，服从学校所

在地公安机关和学校的管理，不得危害国家安全，损害社会公共

利益，破坏社会公共秩序，在聘期内有违法违纪行为，学校有权

解除聘用合同。

第二十七条 外教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校园内或校外非宗教场

所宣传、传播宗教，不得在校园内或校外非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

动。外教过宗教生活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

动管理规定》。

第二十八条 外教不得参与修炼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各类有

害功法。

第二十九条 外教应严格遵守所属教学单位的各项规章制

度，按时上下班，不得迟到和早退，不得擅自离开岗位。

第三十条 外教有事外出须向所属教学单位说明外出的原

因、地点及返回时间，并留下联系方式；若不能按时返回，要及

时与所属教学单位联系并说明原因；如假日外出需在外留宿，必

须提前向对外联络与合作处和所属教学单位书面办理请假手续，

未履行告知手续，出现问题，由本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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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外教不得从事与本校教学无关的其它社会工

作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黄河水利职业

技术学院外籍教师聘任与管理制度》（黄院〔2018〕171 号）同

时废止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对外联络与合作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外籍专家聘请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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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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